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关于印发执行公开实施意见的通知

（浙高法办〔2014〕31号,2014年7月14日）
2014-10-01
浙江省法院执行公开实施意见

一、执行公开是指人民法院除确保执行法律文书依法送达之外，将案件执行过程和执行程序的主要信息，利用信息科技等手段，方便快捷地向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社会公众告知、公开。
二、执行公开的原则。
1.全面依法原则。依法公开案件执行各个环节和有关信息，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法律禁止公开的信息除外。
2.主动及时原则。执行案件信息应当及时积极地公开并告知当事人，为当事人查询提供便利的方式和平台。
3.信息化主导原则。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科技，建立公开平台，丰富公开手段，提高公开效率，让当事人以最小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知悉案件信息。
三、执行公开的内容。
1.执行程序制度。执行案件的立案标准，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限制高消费制度，财产报告制度，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可能存在的执行风险，执行申请费及其他执行费用收取的标准、依据等，汇编成《法院强制执行须知》，随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执行通知书一并提供，在各法院门户网站上、在各法院立案大厅向公众公开。
2.办案联系方式。执行实施案件承办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应当在承办人接受案件之日以短信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执行异议、执行复议案件承办人联系方式及合议庭成员，应当在立案时以短信方式告知当事人。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管辖法院、案件承办人或合议庭成员发生变化的，新的名单和联系方式，应当在3日内以短信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
3.财产查控情况。通过“点对点”查控系统查控被执行人财产的，原则上在查、控结果取得之日以短信方式告知申请执行人。前往有关部门或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人单位查控财产，核实财产报告、财产举报线索，执行搜查、执行审计被执行人财产等传统方式查控财产的，原则上在每一项查、控工作完成后3日内，以短信方式告知申请执行人、报告人、举报人。以上情况不告知或延迟告知的，应说明理由并记录在案。悬赏公告应当在法院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众公开。
4.财产处置情况。被执行财产委托评估、网拍或委托拍卖、变卖、以物抵债的事项，在事项决定、事项委托、事项公告之日以短信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执行款到账后，应当在执行承办人核对确认之日将收款时间和数额以短信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拍卖公告应当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淘宝·拍卖会“司法拍卖”向社会公众公开。
5.执行惩戒措施。在浙江法院网上向公众公开以下信息，并方便公众根据被执行人的姓名或名称、身份证号或组织机构代码进行查询：（1）未结执行实施案件的被执行人信息；（2）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3）限制出境被执行人名单信息；（4）限制招投标被执行人名单信息；（5）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等。
采取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罚款措施，决定拘留且已收押，已经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失信信息在浙江法院司法公开网、信用浙江网曝光，应当在3日内以短信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
6.执行法律文书。驳回执行申请裁定书，执行异议、执行复议裁定书，以及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裁定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浙江法院司法公开网上公布。承办人应当在执行案件归档报结时将与原本核对无误的裁判文书（电子版）上传至执行管理系统。
7.案件执行进程。暂缓执行决定，不予执行、中止执行裁定作出之日，以及和解履行完毕、自动履行、强制执行结案的报结之日，以短信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报结的，应当在结案之日以短信方式告知申请执行人。
8.举报投诉方式。在执行告知书、执行立案通知书上，公开执行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值班电话，在高、中院法院网上公开本院及辖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值班电话。开通12368司法服务热线，提供案件信息查询、信访信息查询、接受投诉举报、接受意见建议、联系法官和提供法院执行法律知识咨询。在浙江法院执行管理系统上设置并开通全省法院统一的短信告知平台。
四、当事人凭密码可在浙江法院司法公开网查询执行案件下列信息：（1）执行立案信息；（2）执行人员信息；（3）执行程序变更信息；（4）执行措施信息；（5）执行财产处置信息；（6）执行裁决信息；（7）执行款项分配信息；（8）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等信息。
五、执行文书上网、执行事项短信告知等公开事项由执行法院负责。浙江法院网、浙江法院司法公开网、信用浙江网上公开信息管理和维护，12368司法服务热线平台、短信告知平台管理和维护，由省高院负责。各法院门户网站等网页执行公开信息管理和维护，由各级法院负责。
六、各级法院要加快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探索建立移动办公、远程指挥、信息采集“三位一体”数字执行模式。要为执行人员配备执行现场同步摄录设备，对重大执行案件的听证、实施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加强执行案件信息公开基础工作。不断探索和完善便捷、高效、充分的执行公开工作机制。
七、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执行公开落实情况的监督。
八、本意见从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
